
113學年度第 2學期非營利幼兒園暨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專業知能研習及經驗分享（二）實施計畫 

一、 目的 

藉由具備相關專業經驗之非營利性質法人、專家及現場實務經驗之分享，促

進非營利幼兒園與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承辦法人、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與

相關人員實務經驗之交流，並增進現場實務運作與專業能力。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 各場次辦理時間及方式 

（一） 辦理時間： 

（二） 辦理方式：GoogleMeet線上視訊會議室 

四、 參加對象與人數 

非營利幼兒園及政府機關（構）、公營公司委託辦理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承辦法人、園長、主任及教保服務人員，共計 150人。 

五、 報名時間、優先錄取對象及方式 

（一） 開放報名時間及優先錄取對象： 

1.第 1場：自即日起至 114年 6月 11日（星期三）下午 6時止。 

        （本場次 2日皆報名參與者優先錄取。） 

2.第 2場：114年 6月 18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至 114年 7月 9日

（星期三）下午 6時止。 

（二）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RYY44r 

            (各場次之報名網址皆相同，於各講座報名時間內開放) 

（三） 報名注意事項： 

1. 請於報名時限內至前開報名網址報名，各場次報名時間將不再另行通

知。 

2. 各場次之報名人數倘超過 300人將提前於報名截止日前關閉報名表

單。 

3. 第 1場次分 2日辦理，2日場皆報名參與者優先錄取，報名 2場者請

確認 2日時間皆能出席參與再報名。 

4. 錄取原則： 

 辦理日期及時間 

第 1場： 
114年 7月 4日（星期五）下午 6時至 7時。 

114年 7月 10日（星期四）下午 6時至 7時。 

第 2場： 114年 7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至 12時。 



(1) 各講座場次以符合優先錄取人員資格者優先錄取。未有優先錄取人 

員之場次，依報名時間順序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2) 若符合優先資格之報名人數超過可參與人數，依報名之時間順序依 

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3) 各場若依優先資格錄取完後尚有名額，依報名時間順序依序錄取至 

額滿為止。 

(4) 報名表上各項資訊若不完整或填寫有誤，將無法錄取，報名時請務 

必確認所填寫資料之正確及完整性。 

5. 報名後，將於報名截止日後 10日內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情形，錄取之

與會者將收到與會之會議室連結與相關參與資訊；報名時請務必確認

所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之正確性。 

（四） 當次全程參與且完成簽到及簽退者，依各場次辦理時數於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網核發研習時數，不另核發研習證明；請假、未全程參與及未完成

簽到退者，恕不核發研習時數。 

（五） 現職教保服務人員若需研習時數者，請於報名時填列所需資訊，以利研

習時數之核發。 

六、 注意事項 

（一） 登入 GoogleMeet線上視訊會議室需 Google帳號，請與會人員事先申       

請，進入會議室前請先確認帳號名稱，並請事先將 Google帳號名稱設

定為姓名全名，倘無法核對姓名或使用不同 Gmail帳號同時登入，將無

法登入會議室。 

（二） 本會議各場次皆禁止使用第三方錄製工具錄製活動過程（含錄音、錄影

等）。 

（三） 與會者已於報名時同意授權個人於本活動過程之肖像權。 

（四） 倘該場次之時間為教保服務時間內辦理，請所屬單位惠予與會人員公假

登記參與。 

（五） 聯絡人：張小姐 (e-j534@mail.k12ea.gov.tw) 

七、 各講座主題、講座、辦理時間及議程（如附件）  



附件 

 

113學年度第 2學期非營利幼兒園暨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專業知能研習及經驗分享（二） 

第 1場 

114年 7月 4日（星期五）及 7月 10日（星期四） 

時間 內容 講座 

17:30-18:00 報到 - 

18:00-19:00 

幼兒園班級經營及幼兒輔導管教

實務 

問題與回饋 

謝亞唐老師 

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附設

幼兒園 

 

 

 

第 2場   

114年 7月 29日（星期二） 

時間 內容 講座 

9:30-10:00 報到 - 

10:00-12:00 

協助幼兒度過上學分離焦慮期的  

 策略與實務 

問題與回饋 

李岳青園長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馬

蘭榮家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 


